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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疾控体系的治理变革是公共卫生体系补齐短板的关键之一，尤其是健全预警响应机制，才能强化

底线思维，时刻防范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中国疾控体系在风险早期预警方面

呈现出短暂的失灵，提升其能力的呼声不断。然而，疾控体系的健全之道，不仅仅在于政府增加投入，更在于

整个体系的治理变革。治理变革之道，在于重构专业服务与行政力量的关系，让疾控中心走向专业化，并由政

府发挥引领作用，推动疾控中心与其他相关主体( 如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 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
在疾控体系变革中引入社会治理的理念，关键在于让社群机制在疾病控制的专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让专

业意见在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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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疾控体系变革必须置于社会治理体系建

设的大格局之中

放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是对国家治

理能力的一场大考 。在任何一个地方，公共卫生

体系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公

共卫生的治理能力与疫情的防控水平密切关联。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有构建起强大的

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全面提升防控

和救治能力，才能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时刻防范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1］。
与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有所不同，在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之初，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疫情的

阻击战。中国疫情治理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或纰

漏，尤其是在初期阶段，这并不奇怪。十全十美

的事情是没有的，对此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也是

必须的。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疾控体系，在未知病原疫情的早期预警上存

在着短板，是确定无疑的，而补齐短板，健全疫

情预警响应机制，进而改善疾控体系，是中国公

共卫生体系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的关键

之一。
实际上，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重建中国疾

控体系以及在更广范围内重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的呼声已经不绝于耳。呼吁者并不限于公共卫生

专家，也不乏医疗卫生界之外的重量级知名人士。
实际上，这一呼声并非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

才出现，而是早已出现。2020 年 5 月 11 日，新华

社《瞭望》新闻周刊刊登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院士的长篇采访，全

面论述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其中

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公众缺认知、领导不重视，但

不切实际的期望却特别多、特别高［2］。由此可见，

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一直停留在口头上，却极少落

到实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或许能为这一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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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改善提供难得的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演变与发展，无

疑给科学工作者( 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留

下了大量值得反思的课题，而这种反思，对百姓，

对国家，对民族，无疑是有益的。唯有进行深刻的

反思并将反思的结果落到实处，我们的国家才能

在未来有能力做到时刻防范各种领域的重大风

险，实现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其中，反思的焦点之

一在于流行病学家，尤其是流行病学家的重要汇

聚点———中国疾控体系。尽管众说纷纭，但有一

个共识正在凝聚，这就是，面对一场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中国疾控体系的确存在短

板，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的早期预警领域。
疾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无疑是中国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突发性疫

情的管控来说，尤为重要。简言之，如果将突发性

疫情管控比喻为一个“大宅门”的安全保障，那么

疾控体系理应扮演好“吹哨人”和“守门人”的角

色。现在来看，中国疾控体系在新冠疫情防控中

的角色扮演值得反思。
对中国疾控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反

思，还有漫长之路要走。这一反思涉及诸多维度

以及不尽其数的历史事件，本文无法一一论及。
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聚焦于两个关系，但这两个关

系的处理贯穿着疾控治理体系改善和治理能力提

升的方方面面。

二、能力建设与治理变革的关系

最为流行的一种见解是，中国疾控中心的能

力建设亟待加强，尤其是在基层，而基层疾控中心

被视为抗疫的前哨站。至于说加强能力建设的建

议，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政府投入”。2020 年

2 月，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高峰期，曾任上

海市和重庆市市长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副理事长的黄奇帆在《中国经济周刊》发表长

文《公共卫生领域需要供给侧全面改革》，建议政

府财政应把计划投资项目上的钱，转移一部分到

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提高国家公共卫生供

给质量，并以此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3］。此文曾在 2 月 18 日先行在《中国经

济周刊》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表，选择了颇具震

撼效应的标题《疫情之后中国公共卫生系统要花

两三千亿补短板》，引发众多微信自媒体和网络

媒体的转载。当然，毫不奇怪，政府增加投入的吁

求也在公共卫生界引起广泛的共鸣。
实际上，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其他领域，例

如公立医院改革，相当流行的对策也是“增加政

府投入”［4］。在很多人看来，增加投入就意味着

能力提升。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增加投入最多只

能产生短期能力增进之效，而让增进的能力产生

实际的绩效，则需要良好的治理体系，其核心是激

励机制设计。
模仿美国 CDC 体系，中国疾控体系建于 2002

年。2002 年 1 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

当年，27 个省级疾控中心挂牌运行，同时大约 1 /3
的市 ( 地) 和 1 /5 的 ( 市) 县 也 组 建 了 疾 控 中

心［5］。到 2003 年，疾控中心在各个行政层级都

建立起来，绝大部分是原防疫站( 所) 更名而成。
无论是从机构数量还是从人力资源的规模来看，

各级疾控中心在中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都占相

当大的比重( 见下页表) 。
2003 年 7 月，在 SAＲS 疫情结束后召开的第

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副总理吴仪痛责这一

庞大体系的混乱不堪，“目前，国家、省、市、县四

级都建立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但定位不清，职责

不清; 机构不少，功能不强; 队伍庞大，素质不高;

设施陈旧，条件落后; 防治脱节，缺乏合力; 经费不

足，忙于创收”［6］。正如公共行政理论所揭示的，

在行政化的科层体系中，任何一个分部门所遭

遇的危机，往往会变成其最大化自身预算和规

模的良机［7］。SAＲS 疫情的暴发自然为中国疾控

中心大规模的能力建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国家卫生部与国家发改委当年共同制定了总投

资额超过 100 亿元的全国疾控中心基础设施建

设规划，此外，德国和日本政府也为中国疾控体

系建设提供了赠款或贷款［6］166。除了一次性的

投资之外，2004 年全国各级疾控机构日常性财政

拨款和补贴，在中国公共卫生政府投入总额中的

占比高达58．5%。显然，这是一个难以持续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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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此后，疾控机构所获的占比有所下降，近年来

下降到 40%左右的水平，而这一占比也难言不

合理。
政府投入增加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能力

建设，但能力建设的强化并非必然伴随着体制的

改变和治理的完善。在 2003 年 SAＲS 危机之后，

中国疾病控制体系的能力建设的确加强了，但其

服务机构并未成为独立的专业机构，其业务经常

受制于同行政级别的地方政府的干预。在很多情

况下行政干预具有政治性而非专业性，最典型的

就是，地方政府有时出于担心地方经济发展受到

负面影响会阻挠当地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对疑似

传染病疫情的专业性上报和披露，有时地方政府

及其管辖下的疾控部门又会出于争取上级政府拨

款的考量( 即所谓“财神跟着瘟神走”) 而主动上

报、甚至夸大当地的疫情［8］。无论是“淡化处理”
还是“高调处理”，均出于特定时空情境下政治经

济利益的计算，而不是基于专业性的考量。

表 中国疾病控制机构的能力建设( 2002—2019 年)

机构数量( 个)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政府投入( 亿元)

公共卫
生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防疫站)

数量 占比

公共卫
生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防疫站)

人数 占比

公共卫
生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防疫站)

金额 占比

2002 10787 3580 33．2% 37．9 15．9 41．9% 91．7 52．2 56．6%

2003 10792 3584 33．2% 38．8 15．9 41．0% NA NA NA

2004 10878 3588 33．0% 39．4 16．0 40．7% 187．5 109．6 58．4%

2005 11177 3585 32．1% 40．7 15．8 38．9% 135．1 65．1 48．2%

2006 11269 3548 31．5% 41．2 15．4 37．5% 166．7 82．1 49．2%

2007 11528 3585 31．1% 43．0 14．9 34．5% 300．6 125．4 41．7%

2008 11485 3534 30．8% 44．9 14．9 33．1% 257．9 127．2 49．3%

2009 11665 3536 30．3% 46．6 14．8 31．8% 344．1 170．1 49．4%

2010 11835 3513 29．7% 47．4 14．7 31．1% 440．2 191．1 43．4%

2011 11926 3484 29．2% 48．4 14．5 30．0% 551．3 225．1 40．8%

2012 12083 3490 28．9% 52．9 14．1 26．7% 600．5 246．5 41．0%

2013 31155 3516 11．3% 60．9 14．3 23．5% 676．5 277．6 41．0%

2014 35029 3490 10．0% 63．2 14．2 22．5% 801．3 310．5 38．7%

2015 31927 3478 10．9% 63．9 14．2 22．2% 920．6 356．5 38．7%

2016 24866 3481 14．0% 64．6 14．2 22．0% 1020．1 415．9 40．8%

2017 19896 3456 17．4% 66．2 14．2 21．5% 1143．4 461．1 40．3%

2018 18033 3443 19．1% 67．8 14．0 20．7% 1243．6 511．3 41．1%

2019 15958 3403 21．3% 70．0 14．0 20．0% 1353．1 577．4 42．7%

资料来源: 历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政治经济利益计算的缘由五花八门。曾光院

士在前述《瞭望》周刊的采访中举例说明，现在很

多城市都在争创国家卫生城市，指标之一是无甲、

乙类传染病暴发疫情，无脊髓灰质炎病例发生，无

院内感染引发的传染病暴发疫情和死亡事故。在

这样的指标体系下，如果争创国家卫生城市的重

要关头出现相关传染病，会不会即便疾控机构想

报告，但上级政府不准，最终还是不报告? 如果疾

控机构一意孤行报告了，疾控机构的领导会不会

反而被 认 为“没 有 大 局 意 识”，受 到 上 级 政 府

批评?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初期，这样的情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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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教

授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各种公开信息抽丝剥

茧式的回溯性分析揭示，“淡化处理”的地方施政

策略以及疾控体系治理结构的不当，致使疫情早

期预警机制失灵［9］。
中国新冠肺炎病例初现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但距离 2020 年 1 月 18 日中央政府派出专家

组考察武汉后得出新冠肺炎“人传人”的结论，过

了近 50 天。这就是行政化科层体系下过度依赖

传统信息传达渠道所造成的一个问题。由于治理

机制不畅，尤其是地方政府与卫生行政部门自上

而下运作的行政机制与公共卫生 /医疗保健专业

共同体之间的社群机制没有形成互补嵌入的格

局，社群机制无从在未明病原传染病的早期风险

预警中正常发挥作用，这使得中国疾控系统未能

在 2019 年末和 2020 年初成为新冠疫情防控的最

佳守门员［10］。
实际上，早在 2019 年 2 月 25 日，中国疾病控

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国家卫健委的一次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宣布，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网络直报系统，实现对 39 种法定传染病病例个

案信息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时、在线监测。
简言之，任何医疗机构，只要有传染性疾病确诊，

那么就必须登入这一直报系统，而纵向分级建立

起来的疾控中心，从中央到地方，均能接收到直报

信息，当地疾控中心的法定义务则是针对直报病

例展开流行病学调查。
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是一种致病原因不明的

肺炎。值得注意的是，鉴于 SAＲS 疫情的教训，不

明原因肺炎从传染病直报系统之处就纳入了直报

之列，但有零星研究显示，不明肺炎的直报率较

低，激励机制有运转不良之象［11］。这一耗费巨资

建立、硬件卓越的直报体系在运作上依然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的行政化科层管理: 当医生临

床发现有疑似传染病例时，需将信息报告至医院

感染科( 或防保科、院感办) ，有时还要报备上级

行政部门甚至需要等待审批，然后才由专人填传

染病报告卡，再登录网络直报系统账户，进行信息

录入和上报［12］。因此，在实践中，是否将不明原

因肺炎直报，取决于医疗机构和当地卫生行政部

门对直报的管理。在很多医疗机构，不明原因肺

炎是否直报，首先需要呼吸科和感染科作出专业

判断，并获得管理层的批准，而不同医疗机构管理

层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大有不同。
相关意识薄弱的医疗机构管理层有时会就是否直

报请示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也大有不同，自

然会导致直报延误的情形发生。
早在 2020 年 1 月下旬，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

任杨功焕在媒体采访中指出，传染病直报系统在

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预警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并不

清楚。她认为有必要关注、追问这套传染病疫情

报 告 响 应 机 制 在 武 汉 新 冠 疫 情 初 期 的 运 行 情

况［12］。2 月 12 日，杨功焕在接受自媒体深科技

( DeepTech) 的独家采访中再次表示，我们有直报

系统，这是我们中国的优势。但我们的优势没有

发挥出来。直到 2020 年 1 月 24 日，即武汉“封

城”第二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动态监测

系统”才在这个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中上线，在

原有基础上加入了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案例个

案信息、诊治信息、感染来源等相关信息的报告。
可以说，这个由政府投资 7．3 亿元打造的技术先

进的传染病监测系统恰恰在新冠疫情监测的早期

失灵了 28 天［13］。由此可见，政府投入也好，技术

赋能也罢，疫情风险早期预警不仅取决于技术的

先进性，而且取决于治理体系中的激励结构的

设计。
在传染病直报系统的技术赋能完成之后，如

果能够建立起基于病例的自动信息预警机制，将

不明病原肺炎发生率大规模上升的信息及时上

传，并由公共卫生专业机构及时跟进调查，国家对

突发疫情的响应速度必然会大大提高。如果能较

早实施疫情治理措施，哪怕是提前几天时间，哪怕

是实施有限的措施( 例如暂停大规模聚会等) ，都

可以减轻疫情的蔓延程度，减少突发性公共危机

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据钟南山指导并参与的一

项研究显示，如果“封城”等强制措施能够提前 5 天

实施，4 月底的总感染规模就会降低约66．4%［14］。
就任何不明原因的特发性疫情而言，“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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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关键在于疫情早期风险监测预警机制的完

善。尽管中国在发现疫情之后的“抗疫”实践中

取得了卓越成绩，但在疫情早期监测预警体系的

建设和机制完善方面，还有值得反思并大力改善

之处。就此，2020 年 5 月 24 日，习近平在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的审

议时指出，“这次应对疫情，我国公共卫生体系、
医疗服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来一

些短板和不足。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加大改

革力度，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15］。针对

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和漏洞，习近平 6 月 2 日主

持召开了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

特别强调，“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

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

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和

准确性，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

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的能

力”［1］。中国疾控体系的能力建设和治理变革，

尤其是在不明病原传染病的疫情风险预警机制建

设上任重道远。

三、行政机制与社群机制的关系

中国疾控体系的治理体系有待完善，具体的

建议很多，但从治理理论的角度来思考，核心问题

在于如何处理好行政机制与社群机制的互补嵌

入性。
无论是治理经济事务还是社会事务，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关系的处

理，实际上包含两个相关联却又不尽相同的问题: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角色是什么，二是行政

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关系是什么。相对来说，第一

个问题得到了较多的讨论，并在经济学家、政治学

家、公共管理学家那里早已成为无时不在、无处不

在的话题，并时常会激发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

关注。在医改政策和产业政策领域中持续多年的

政府与市场之争［16］就体现了这一点。对第二个

问题的讨论，尽管多有触及，但常常止于蜻蜓点水

的情形。
更为严峻的是，学术界对于社群机制的关注，

完全呈现为另外一种境况。即便是社群机制本

身，也只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不仅从未成为显学，

而且也从未引起媒体的关注，更没有出现影响广

泛而深远的大辩论。这样一种吊诡的境况，即便

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 Elinor Ostrom) 于 2009
年因社群治理研究上的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

学奖之后，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在奥斯特

罗姆 领 衔 的 布 鲁 明 顿 学 派 ( the Bloomington
School) 那里，社群机制以及基于社群机制的多中

心治理的适用领域，并不限于渔场、林场、河流等

公共资源［17］，而是遍及社会经济生活。可是，时

至今日，对社群机制的重视，在公共管理的实践

中，都远逊于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布鲁明顿学

派的影响，也仅仅止于公共管理学术界，并没有遍

及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和

人文学界。这一点，无论是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是具体到突发性疫情公共

治理的完善，都是不利的。
由于奥斯特罗姆从学科角度来看属于公共管

理学者，因此其揭橥的多中心治理在公共管理学

界得到普遍认同，但公共管理学界并没有对作为

多中心治理实质的社群机制和社群治理本身加以

深入发掘，社群治理与行政治理和市场治理的关

联，也没有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在社会影响力

异乎寻常的经济学界，社群治理的重要性基本上

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经济学主流学者的

重视。作为非主流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在演化经

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复杂社会系统动力学等领域

作出 杰 出 贡 献 的 萨 缪 尔 · 鲍 尔 斯 ( Samuel
Bowles) ，在其名作《微观经济学: 行为、制度和演

化》一书中将人类生活的治理机制概括为三种，

即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18］，从而将奥

斯特罗姆的思想纳入一个更加具有广纳性的分析

框架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鲍尔斯的这部名作早

就有了中译本，但其对社群治理的论述从未成为

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鲍尔斯笔下，社群治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

是人类生活中的常态，既不新鲜，也不神秘。社群

治理意味着一群人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为了共同

的目标，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组织，通过交往、
·99·



互动和合作性的集体行动，做各种事情，达各自所

愿。社群治理的核心，在其成员私人信息的共享

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归依于声望的激励机制，从

而在社群成员内部形成社会资本［19］。
包括流行病学在内的科学研究，以及各种基

于专业知识生产和应用的专业活动，如公共卫生

服务，其公共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社群机

制的运作。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兴盛一时的科

学社会学对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20］，早就展示

了这一点，但当时治理理论尚未兴起，而有关科学

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后来也从未与有关社群治理的

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整合起来。
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显示，在同一个科学

专业内部，基于同行评议建立起来的权威和奖惩

制度，构成共同体的内部规范。尽管科研工作者

个人之间并不都相识，而且工作地点遍及世界各

地，日常生活没有交集，但他们在专业上保持相互

关联，构成一种“无形学院”，为新知识生产的可

靠性提供专业的保障［21］。社群治理，不限于知

识生产，也包括知识的传播和应用。科学 /专业共

同体所实施的社群治理，核心在于确立专业规范，

在共同体成员中形成“专业主义”( professional-
ism) 的从业氛围，从而捍卫科学 /专业自主性。这

意味着，科学发现和专业判断均受到共同体内部

规范的约束，而不受各种外部力量的左右，无论是

行政力量、市场力量还是社会舆论。
可是，除了“无形学院”之外，科研工作者或

专业人士还受雇于各种组织，因此其职业行动还

受到各种组织内部治理的协调和制约。在不同类

型的法人组织当中，治理机制并非唯一，其中行政

机制和社群机制的混合最为常见，而某些组织还

受到市场力量的左右。概言之，任何一个法人组

织的治理，都呈现为行政、市场和社群治理的嵌入

性，不同治理机制的运作空间及其相互关系，在不

同的组织是大为不同的。这种不同，又受到这些

组织嵌入于其中更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
在中国，科研人员或专业人士大多在公立组

织工作，这些组织均隶属于一个高度行政化的事

业单位等级体系。公立组织在全世界都存在，但

中国公立组织的特色在于，事业单位体系的治理

由行政机制所主宰。在高度行政化的治理体系

中，社群机制基本上处于被挤出的境地，其运转不

良甚至根本无法运转成为常态。
众所周知，中国疾控中心是一个事业单位，其

自身就是一个等级化的公立组织，多层级疾控中

心由相应行政级别的卫健委作为行政主管。在各

级卫健委中，都有专门分管疾病控制与预防的职

能部门，即疾控局。作为事业单位，疾控中心的业

务繁多，且很多业务在行外人看来极为琐碎。大

体来看，疾控工作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对流行病之

所以流行进行科学研究，从而找到针对其诸多流

行环节的有效干预措施; 二是组织公共干预措施

的实施。因此，疾控中心的角色可以被形容为参

谋和士兵，当然，处在不同层级的参谋和士兵，其

角色是不同的。值得一提的是，传染病只是流行

病的一种，而疾控中心的工作职责并非只是预防

和控制传染病。很显然，疾控中心既没有行政权

力，也没有制定政策的义务。因此，在 2020 年初，

社会舆论( 尤其是为自媒体所引导的社会舆论)

因对抗疫的早期措施有所不满( 姑且不论此等不

满是否有道理) 而对疾控中心进行指责，甚至对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进行漫画化攻击，很

多是基于误会或源于分析力的缺乏。很多质疑者

甚至根本没有搞明白疾控中心的角色。
在针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反思声浪中，有

一个观点特别突出，即认为疾控中心之所以在疫

情早期预警上出现短板，源于其行政地位不高，而

改变这一格局的建议就是让疾控中心拥有一定的

行政权力，甚至成为行政机构。还有不少人对美

国疾控中心有夸张式的误解，不仅认定其能够直

通高层，而且拥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因此认为缺

乏行政权是中国疾控中心的短板，主张疾控中心

行政化。钟南山院士也在 2 月 27 日为此而大声

疾呼，主张中国疾控中心应该像美国那样拥有行

政权力。
可是，仅仅两个月之后，美国疾控中心就彻底

走下了神坛。在目睹了美国疾控中心在行政权力

滥用的情况下灰头土脸的窘境之后，疾控中心行

政化的中国主张者们应该醒悟了。疾控中心行政

化根本不是从美国进口的一剂灵丹妙药，它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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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是一味药。而且，疾控中心行政化这一建

议也根本无法在中国落地，因为此动议者并未考

虑到一个基本事实，即疾控体系并不等于疾控中

心。事实上，在疾控体系中肩负行政职责的机构，

即卫健委中的疾控部门，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中

处于局级、处级和科级的位置。如果说在新冠肺

炎疫情早期预警中，疾控行政部门也存在某种行

政失灵的话，那么真正应该反思的问题不是疾控

中心为什么没有行政权力，而是拥有行政权力的

相关行政机构为什么没有更好地行使行政权力。
中国疾控中心的组织和制度模式，完全可以

用“高度行政化”来形容，不仅所有的疾控机构均

有自己的行政级别，而且在行政上隶属于同级别

的卫生行政部门。高度行政化，俗称“官本位”，

是事业单位体系的痼疾，而打破这一痼疾的方向

自然就是“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作为事业单

位改革的方向，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得

到确立，即“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

关系和去行政化”［22］。
与再行政化思路有所不同，中国疾控中心改

革的另一种思路是专业化和去行政化，即各级疾

控中心可以合并为一个独立的专业组织，具有公

法人地位，实施垂直化管理，与中国的银行体系相

类似。这意味着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包括

说专业的话。这意味着疾控中心将脱离卫生行政

部门而独立存在，这同提升疾控中心行政等级的

建议大相径庭。当然，去行政化并不意味着取消

行政管理，更谈不上取消行政机制。实际上，走向

专业化的中国疾控中心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在各地

设立分支机构，由此，疾控中心必将成为一个具有

一定规模的专业性独立公法人，在其内部自然会

有规模不小的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行政机制也

必然是这一组织内部法人治理中重要的治理机制

之一。
但是，走向专业化的中国疾控中心，要想实现

良好的治理，仅仅依赖于自身行政机制的完善是

不够的，而是需要践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引入社会治理的理念，即多方主体形成社会治理

共同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公共卫生社会治理

体系的建设，需要相关知识的生产。在疾病控制

和预防领域，作为政府所设的公立机构，疾控中心

可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建立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或公共合作伙伴关系，让诸多不同类

型的机构形成联盟并让联盟治理发挥作用，这是

公共卫生领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高校设立独立的公共

卫生学院，而目前，公共卫生学院基本上都设立在

高校的医学部或医学院之中，而有关社会治理共

同体建设的学术探讨难以在生理—临床医学主导

的医学院中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当然，将公共

卫生学院独立于医学院而设立，并不应该构成大

学中新一轮的“跑马圈地”，而是应该成为公共卫

生知识体系转型的新契机。公共卫生这门学科，

也应该从主要基于或源于医学，转型为一个全新

的跨学科学问，其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

公共管理学应该成为公共卫生学的学科基础。作

为自然科学分支的流行病学，也应该转型为社会

经济政治流行病学。实际上，让高校与疾控中心

在科研、知识传播和公共卫生干预上展开合作，不

仅会助力于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还能力推公共

卫生学科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中，

疾控人的收入待遇和社会地位才有望提高。

结 语

疾控中心的治理变革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补

齐短板的重要一环，这对于健全突发性不明病原

疫情的风险预警和响应机制来说尤为重要。
疾控中心治理变革之道，在于让疾控中心走

向专业化和去行政化，形成一个独立于卫生行政

部门之外的独立公法人，并由政府发挥引领作用，

推动疾控中心与其他相关主体( 如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科技企业等) 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在

疾控体系变革中引入社会治理的理念，关键在于

让社群机制在疾病控制的专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

用，让专业意见在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并让联盟治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成员

之间的协调上发挥主导作用。
当然，任何一种治理机制都不可能永远运转

良好，任何一种治理体系也不可能永远治理卓越。
正如行政治理和市场治理都会失灵一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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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也会失灵。很多国家的行政力量尊重社群

治理，并不能保证其新冠疫情的防控出色。尽管

如此，让社群治理机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并解决好行政治理如何强化社

群治理并与社群机制相得益彰的问题，中国疾控

中 心 才 有 可 能 在 未 来 成 为 疫 情 风 险 预 警 的 机

警“吹哨人”和疫情管理控制的杰出“守门人”。
概言之，让社群机制运作起来，并同行政机制形成

互补嵌入性的格局，是中国疾控体系治理变革的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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